
美和學校

財團法人
美和科技大學財物、勞務、工程採購辦法 

  ※本法規修正沿革請參閱總務處事務營繕組網站上公告，以下僅呈現近期及本次修法歷程※ 

民國 112 年 3 月 10 日 111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行政會議通過 

民國 112 年 4 月 13 日 111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通過 

民國 112 年 4 月 21 日第 17 屆董事會第 16 次會議通過 

民國 114 年 11 月 4 日 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4 次行政會議通過 

民國 114 年 12 月 18 日 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校務會議通過 

民國 115 年 1 月 27 日第 18 屆董事會第 6 次會議通過 

第一條  為使本校採購作業制度化，貫徹整體校款預算之執行，特訂定財物、勞務、工程採購辦法 （以

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各級政府機關獎補助或具特別規定之委辦案，均依「美和學校財團法人美和科技大學政府機

關補助及委託經費財物、勞務採購辦法」辦理，不適用本辦法。 

第三條  本辦法包含請購、採購、驗收及結案等四項作業。 

第四條  本辦法所稱採購，指由本校校款支出之財物、勞務、工程等。 

第五條  請購作業 

一、原則：凡本校一切採購之購置均需透過年度預算之編列；凡未列入年度預算者，須經相

關職權主管核准後，方得支用，如附表一。 

二、請購單位：各預算編列單位，如部、處、室、科、系、所、館、中心等，均得為請購單

位。 

三、請購方式： 

(一)各單位辦理一般預算內之請購時，應填寫「動支經費申請（請購）單」，陳請校長

核准後，逕送採購部門辦理採購作業。 

(二)非預算內之請購案，應先行簽擬簽呈，陳校長核定後，再依上述辦法執行請購作業。 

(三)公開招標案，請購單位於請購文件上不得要求或提及特定之商標或廠牌、專利設計

或型式及特定來源地、生產者或供應者。但無法以精確之方式說明招標要求時，可

在請購文件內註明「或同等品」字樣。 

(四)財物、勞務及工程請購，應檢附需求規格等相關採購資料。 

第六條  採購作業  

一、原則：除一般採購新台幣伍拾萬元（含）以下外，皆依政府採購法相關規定辦理，如附

表二、三、四、五、六、七、八。 

二、採購執行：  

(一)所有採購均由總務處事務營繕組辦理之，但屬專業性設備之採購，請購單位為採購

單位之協辦單位。 

(二)為爭取時效並考慮急迫性原則，採購金額在新台幣參仟元（含）以下者，請購（使

用）單位可直接採購，但需於採購後隔日起3個工作天內，填具動支經費申請（請購）

單，陳單位主管決行。 

三、採購方式： 

(一)採購類型  

採購類型 檢附之文件及資料 

一般採購 

【50 萬元(含)以下】 

1.動支經費申請單 

2.新臺幣 10,000 元(含)以下之採購，得免附估價憑證，

但需檢附相關文件供審查 

3.檢附估價單金額如下： 



採購類型 檢附之文件及資料 

(1)新臺幣 10,000 元(不含)以上～30,000 元(含)以下

之採購，至少須取得一家(含)以上估價憑證 

(2)新臺幣 30,000 元(不含)以上～50,000 元(含)以下

之採購，至少須取得二家(含)以上估價憑證 

(3)新臺幣 50,000 元(不含)以上之採購，至少須取得三

家(含)以上估價憑證 

4.以上若有特殊情況，得以校長核准文件為憑 

未達公告金額之招標： 

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50 萬元(不含)以上未達150 萬元】 

1.動支經費申請單 

2.規格書或企劃書（取最有利標精神；執行內容需求說

明、評審須知等） 

3.底價表 

4.應取得三家以上廠商投標；若希望於未達三家時，立

即改成採限制性招標，需於招標公告前簽請校長核

可（視個案需求檢附） 

5.估價憑證 

公開招標 

【150 萬元（含）以上】 

【以公告方式邀請不特定廠商】 

1.動支經費申請單 

2.規格書 

3.底價表 

4.估價憑證 

限制性招標 

【經公開評選或公開徵求】 

1.動支經費申請單 

2.限制性招標申請書（經校長核准）（符合採購法第 22

條第 1 項各款）及相關文件資料 

3.規格書（請提供執行內容需求說明、評選須知） 

4.底價表 

5.估價憑證 

限制性招標 

【不經公告程序，邀請二家以上廠

商比價或僅邀請一家廠商議價】 

1.動支經費申請單 

2.限制性招標申請書（經校長核准）（符合採購法第 22

條第 1 項各款）及相關文件資料 

3.規格書 

4.底價表 

5.估價憑證 

採購共同供應契約商品 

【不限金額免招標】 

1.動支經費申請單  

2.共同供應契約請購單(選購共同供應契約商品） 

3.估價憑證 

備註：以上規格書、底價表、限制性招標申請書…等相關採購表單（請至本校總務處網站表單下

載處下載） 

(二)單項採購金額在新台幣伍佰萬元（含）以下者，其底價訂定由校長授權總務長訂定

之；單項採購金額逾新台幣伍佰萬元以上者，其底價訂定由校長核定。 

(三)採購單位辦理採購時，應依採購金額大小之不同而分別處理；遇有不同單位同時申

請相同項目之採購時，得合併採購以創造較有利之議價空間。 

(四)遇有重大事故或緊急需要時得經校長核准，直接採購 

(五)財物、勞務及工程請購，應檢附需求規格等相關採購資料。  

(六)採購之儀器設備僅有獨家廠商經營，或必須指定一家廠牌，或係由其他機構讓售，

無法招標或比價者，請購單位應敘明理由，檢附相關證明文件，依請購手續逐級陳

核，經校長核准後，始得以直接議價方式辦理。 

(七)採購案經比、議價或招標完成後，由總務處與供應廠商擬定契約書並經校長核定後

http://140.127.115.190/admin/Object/TableUplo/79.doc
http://140.127.115.190/admin/Object/TableUplo/82.doc
http://140.127.115.190/admin/Object/TableUplo/85.doc
http://140.127.113.82/web/Filetemp/099/EF/00405/採購用表單9901/(5)未達三家限制招標簽(樣本).doc
http://140.127.113.82/web/Filetemp/099/EF/00405/採購用表單9901/(5)未達三家限制招標簽(樣本).doc
http://140.127.115.190/admin/Object/TableUplo/82.doc
http://140.127.115.190/admin/Object/TableUplo/82.doc
http://140.127.115.190/admin/Object/TableUplo/85.doc


執行之。 

(八)採購案件因第一次公開招標，投標廠商家數不足法定家數，採購單位應做成流標紀

錄，由校長決行後，再行辦理後續採購作業。 

(九)合格廠商家數限制： 

公開招標：第一次：三家；第二次以後：一家 

限制性招標：一家 

由承辦開標人員，仔細審查廠商外封套後，向主持人報告合格廠商家數。 

(十)開標作業流程，如附表九。 

第七條  驗收作業 

一、驗收單位： 

(一)屬財產者，主驗人為使用單位主管，總務處財產保管組（以下簡稱財管組）為會驗

單位。  

(二)屬工程費用者，主驗人為使用單位主管，會驗單位為總務處事務營繕組。  

二、監辦單位：本校辦理各項採購之開標、比價、議價、決標及驗收，應由會計及請購單

位依政府採購法第十三條及中央機關未達公告金額採購監辦辦法規定，會同監辦會計

單位為監辦單位，如有特殊情況應簽請校長指派之。  

三、注意事項：  

(一)廠商交貨地點以總務處採購單位辦公室為原則；固定設施或大型貨物則直接在各使

用單位存放處直接辦理驗收。  

(二)請購單位得知廠商即將交貨通知後，當立即依照契約、動支單(請購單)、估價單及其

他文件所開列之品名、數量、規格等轉成「驗收單」（含廠牌、型號、數量、單位、

金額、放置地點、保管人等明細），通知主驗人及採購單位準備驗收。採購單位亦

當立即通知必要之會驗、監辦單位會同驗收。  

(三)所有驗收人員根據契約、圖說、規格、貨樣及有關文件辦理驗收，逐項檢查財物名

稱、規格、材質、數量等項目是否符合。  

(四)驗收完成後，由請購單位將「驗收紀錄及明細」，請主驗人、會驗及監辦人員簽認

並註明日期。  

第八條  結案作業 

一、各項採購案，經申請、採購、驗收合格後，請購單位經辦人應將廠商依法開具之發票

或收據，黏貼於「粘貼憑證用紙」上，註明用途，連同經核准之請購單、估價單、驗

收紀錄、契約書等有關文件，送採購單位檢覈。  

二、屬財產者，由總務處財管組填製「財產增加單」，並按照分類編號登記，統一製作財

產標籤，交由單位財產管理人請財產使用保管人黏貼於明顯易辨之處。如不適於黏貼

條碼之儀器設備，則標示於該財產放置地點附近之明顯處或妥善保管以備查。如有產

權登記者應向主管單位辦妥登記，其文件依照規定年限予以保存。  

三、各項採購案核銷文件經總務處及會計室審核無誤，並經校長核定後，由會計室開立傳

票交至出納組支付款項，支付金額為參仟元（含）以下者，以零用金支付之。  

第九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校務會議暨董事會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表一 

  



附表二 

採購金額級距表 

採購規模 
採購案件性質 招/決標方式 

財物 勞務 工程 一、招標方式： 

(一)公開招標（第 19 條） 

(二)選擇性招標（第 20、21

條） 

(三)限制性招標（符合第 22

條第 1 項第 1 款至第 16

款） 

二、決標原則： 

最低標、最有利標（第 52

條）、固定費率（用）決標 

巨額採購 1 億元 2000 萬元 2 億元 

查核金額 5000 萬元 1000 萬元 5,000 萬元 

公告金額 150萬元 

未達公告金額 逾 50萬元(不含)未達 150萬元 

一、第 23 條 

二、中央機關未達公告金額採購

招標辦法 

(一)第 2 條第 1 項第 1 款符合

政府採購法 22-1-1~15 

(二)第 2 條第 1 項第 2 款符合

政府採購法 22-1-16 得採

限制性招標 

(三)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 

一般採購 50 萬元(含)以下 依據本法第六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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